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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八公山区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调查认定办法（暂行）的通知
 淮八府办〔2015〕4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直属机构：

《八公山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调查认定办法》（暂行）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5月8日

八公山区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调查认定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淮南市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淮南市八公山区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的调查认定。

第三条  做出征收决定的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被征收房屋的调查认定工作。凤台经济开发区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调查认定工作，由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委托凤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实施。

第四条  规划、国土、住建、城管、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应当按照法定职责以及本办法规定，参与房屋征收调查认定工作。

规划部门负责建筑物规划许可情况的认定；国土部门负责土地权属、用途、面积、四至范围的认定；住建部门负责已登记房屋权属的认定；公安部门负责户籍人口的认定；市场监管、税务部门负责生产经营合法性及经营地址、经营期限、经营业绩的认定；城管部门负责违法建设的查处；监察部门负责调查认定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工作。

为了加快调查认定工作，规范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政府也可以综合上述各职能部门统一成立办事机构，由各部门派员集中完成调查认定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房屋征收调查认定工作。

第五条  房屋征收调查主要采取入户调查和调取档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被征收人应当积极配合房屋征收调查工作，提供合法有效的户口簿、房屋权属证明和土地权属证明等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

第六条  房屋征收调查认定的程序：

（一）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范围内发布调查公告，告知被征收人举证的期限和权利、义务；

（二）填写调查登记表，收集被征收房屋的相关资料；

（三）对房屋进行实地查勘并测绘；

（四）规划、国土、住建、城管、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职能部门根据调查情况进行认定，并将认定结果告知当事人，将调查结果交房屋征收部门存档；

（五）房屋征收部门将调查认定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公示，并保存调查认定资料。

第七条  房屋征收调查的主要内容：

（一）房屋的合法性；

（二）房屋权属、区位、用途、面积、结构、建设年代；

（三）临时建筑物的使用期限；

（四）房屋的附属物；

（五）土地权属四至、面积、用途以及取得方式；

　（六）被征收人家庭情况；

（七）其他需要调查的事项。

第八条  房屋征收部门在调查登记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

在入户调查登记时，应当邀请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或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到场，调查人员应当对房屋现状及附属物分项、分类登记，并同步保留影像资料。

对已登记但被征收人提出异议申请的房屋和未登记的建筑，调查人员对被征收房屋建筑状况及用地进行现场勘验并测绘时，测绘工作应当由具备测绘资质的专业测绘机构或双方认可的人员实施。

调查结束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调查登记表上签字或盖章。被征收人拒绝签字或盖章的，调查人员可邀请社区居委会（或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见证，有关情况应在调查登记表上说明。
第九条  房屋征收调查的资料应当一户一档，调查人员将收集的调查材料与原件核对无误后，由原持有人签字或盖章确认，并注明材料来源。

第十条  房屋权属的认定应当依据以下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

（二）土地使用证明；

（三）房屋建筑及登记资料；

（四）房屋用途变更批准文件；

（五）航测地形图、地籍图、数字勘测图等资料；

　  （六）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

（七）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等。

　第十一条  被征收房屋及土地的面积、用途应当以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记载的为准，权属证书与登记簿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登记簿记载的为准。

第十二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调查认定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公示期不得少于5日。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调查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满后5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申请，房屋征收部门受理申请后，应组织相关部门复核，复核结果应公布。

第十三条  房屋征收部门在调查认定过程中调阅被征收房屋档案资料的，相关部门须积极协助并免收档案查询费。

第十四条  从事房屋征收调查认定的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开展房屋征收调查认定工作。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损害征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八公山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八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